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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秘書處組織規程 

100.06.21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1次臨時大會第1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100.07.29府法三字第10032563100號令發布  

106.06.29府法綜字第10632240100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、第5條及編制表  

 

第  一 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 二  條   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由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

政府）秘書長兼任，承市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；置副

處長一人，由市政府副秘書長一人兼任，襄理處務。 

第  三  條  本處設下列各組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 總務組：出納庶務管理、法制、研考、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督

導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二 文書組：文書處理、檔案管理及印信典守等事項。  

三 國際事務組：公共關係、國際事務及外賓接待等事項。  

四 機要組：機要業務及議事、公報等事項。  

五 市民服務組：便民服務等事項。  

六 媒體事務組：與市長相關之政策及重大市政建設訊息發布、新聞聯繫

及緊急新聞事件之處理等事項。  

第  四  條  本處置發言人、專門委員、組長、技正、秘書、視察、專員、股長、分析師、

管理師、技士、組員、技佐、助理員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 

第  五 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組員及辦事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

第  六  條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組員及助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 七 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、組員及助理員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 

第  八  條  本處設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（以下簡稱公管中心），其組織規程另定

之。 

第  九 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 十  條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市政府派員代理。  

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由副處長代理。  

第 十一 條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季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

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
一 處長。  

二 副處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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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發言人。  

四 組長。  

五 主任。  

六 公管中心主任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 十二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市政府核定；

乙表由本處訂定，報請市政府備查。  

第 十三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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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秘書處編制表 

職稱 官等  職等 員額 備考  

處長   (一) 由市政府秘書長兼任。 

副處長    (一) 
由市政府副秘書長一

人兼任。 

發言人    (一) 
由市政府參事或顧問

一人兼任。 

專門委員  簡任  第十職等  五  

組長 薦任  第九職等  六 
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

列。 

技正 薦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秘書 薦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八  

視察 薦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三  

專員 薦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十  

股長 薦任  第八職等  十三  

分析師  薦任  第七職等  一  

管理師 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一  

技士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二  

組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三十二   

技佐 委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助理員  委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五 

內三人得列薦任第六

職等(其中一人係由本

職稱尾數一人與技佐

職稱一人，合併計給  

。) 

辦事員  委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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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記 委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十一  

會

計

室 

主任 薦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組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二  

辦事員  委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人

事

室 

主任 薦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組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三  

助理員  委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
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（係

由本職稱一人與政風

室助理員職稱一人，合

併計給。）  

政

風

室 

主任 薦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組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二  

助理員  委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合計 
一二○ 

（三）  
 

附註：  

一、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 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、秘書、視察、專員、組員（薦任）

等職稱指定一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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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組織規程 

86.07.29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27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6.09.11府法三字第8606759300號令發布  

98.06.26臺北市議會第10屆第12次臨時大會第2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8.07.27府法三字第09835253600號令發布  

100.06.21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1次臨時大會第1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100.07.29府法三字第10032562900號令發布  

 

第  一  條    本規程依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 二  條    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置主任  ，承臺北市

政府秘書處（以下簡稱秘書處）處長之命綜理中心業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

置副主任一人，襄理中心業務。  

第  三  條    本中心設下列各組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 事務管理組：市政大樓之公共區域財產、辦公廳舍、沈葆楨廳、廣場、

電話裝設、餐飲等管理服務與環境衛生維護及綠美化等事項。  

二 機電作業組：中央監控、機電、空調、電梯、廣播及消防等系統設備

之操作維護管理等事項。  

三 安全防護組：市政大樓之警衛、安全事項並辦理本府防護業務、建築

物公共安全檢查及停車場管理業務等事項。  

四 行政組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印信、典守、資訊、研考及不屬

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 四  條    本中心置秘書、組長、技正、股長、技士、組員、技佐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 

第  五  條    本中心置會計員及佐理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 六  條   本中心置人事管理員及助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 七  條    本中心因業務需要，必要時得聘具有機電、空調、電梯及廣播系統等專長

之人員，辦理各有關事項。  

第  八  條 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 九  條    主任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秘書處轉陳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政

府）派員代理。  

主任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副主任。  

二 秘書。  

第  十  條   本中心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中心擬訂，報請秘

書處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中心擬訂，報請秘書處核定；丙表由本中心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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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報請秘書處備查。  

第 十一 條  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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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主 任 簡 任 第十職等  一  

副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 一  

秘 書  薦 任 第八職等  一  

組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 
三 

(一) 

機電作業組組長由技正兼

任  

技 正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二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 
四 

(二) 

機電作業組股長由薦任技

士兼任  

技 士 委 任 或 薦 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六 內二人兼任股長  

組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

至第七職等  
十四  

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十二 內六人得列薦任 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八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三  

主

計

機

構 

會 計 員 委 任 至 薦 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佐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人

事

機

構 

人 事 管 理 員 委 任 至 薦 任  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

得列薦任（係由本職稱一

人與主計機構佐理員職稱

一人，合併計給。）  

合 計 
五十九  

（三）  
 

附註: 

一、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該職務

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 本中心安全防護組所置員額十二人，其中三名員額平時暫予凍結，戰時予以充實。   

三、 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組員（薦任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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